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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義國先生：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立法條文立法條文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適用及執行、適用及執行、適用及執行、適用及執行

在法案委員會 2003年 5月 10日會議上，委員要求本部致函政府
當局，說明本部對閣下提交的 16號文件的意見。該文件所涉及的是《刑
事罪行條例》新訂第 18A條、《官方機密條例》新訂第 12A條及《社團
條例》新訂第 2A條 (統稱 “彭力克條款 ”)。

條文的背景條文的背景條文的背景條文的背景

2. 據閣下提交的文件第 3段所述，政府當局在諮詢文件中說明，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指導原則之一，是必須全面落實《基本

法》的規定，包括第三十九條的規定。本部發現諮詢文件摘要第 5段，
以及該文件正文的第 1.7及 1.11段，均曾特別提述《基本法》第三章、
第二十七條及三十九條、國際人權公約、其他公約和宣言及有關文獻。

3. 諮詢文件所說明及當局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a)段重申
的其中一項指導原則，是 “必須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訂明
必須禁止的行為的第二十三條；以及《基本法》第三章中其他有關條

文，尤其是保障香港居民某些基本權利和自由的第二十七條，以及第

三十九條。第三十九條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

4. 閣下在所提交文件的第 4段解釋，政府當局是因應英國御用大
律師彭力克先生 (Mr David Pannick QC)的意見而訂定彭力克條款。本部
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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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彭力克先生在其意見書 (立法會CB(2)375/02-03(01)號文件 )第
12段中指出， “為免生疑問，宜在新法例中概括訂明，其條文
不會抵觸《基本法》第二十七條或三十九條，而其中的限制只在

符合《基本法》有關條文的情況下適用 (斜體為本部加註 )”；

(b) 上述意見是針對有關諮詢文件所建議的 “嚴重非法手段 ”(條例
草案所訂的 “嚴重犯罪手段 ”)的關注而提出的。按彭力克先生
與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舉 行 會 議 時 所 發 表 的 意 見 摘 要 (立 法 會
CB(2)438/02-03(01)號文件 )第 11段所載，彭力克先生補充，有
此種適用限制 [清楚訂明載有 “嚴重非法手段 ”此元素的條文，
其用意並非在於把任何在香港進行並受到《基本法》第二十

七條或三十九條保障的活動定為非法活動 ]的保留條文，可能
對該法例的其他部分有影響。因此，他建議利用適用於所有

擬議條文的概括保留條文解決有關問題；

(c) 彭力克先生曾同時考慮諮詢文件第 3.7段所述的政策，即 “《基
本法》所保障的示威、集會等自由，例如和平集會及提出主

張等，亦應在條文中受到足夠及有效的保障 ”。

有效的保障有效的保障有效的保障有效的保障？？？？

5. 閣下在所提交文件第 6段解釋，彭力克條款擬達到的其中一項
效力，是法院須以有關條文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條的方式詮釋有

關條文，因而保留有關條文的效力。如不訂定彭力克條款，法院可拒

絕執行法例中任何不符合第三十九條的條文。閣下繼而在第 9段作出總
結，指彭力克條款可避免條例草案內任何條文變為無效。

6.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就多項事宜作出規定，包括訂明《公

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

並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是憑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 83章 )而在香港實施。
該條例載有若干限制，尤其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利益或保障國家

安全或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而有此必要時，可對《香港人權法案》

所訂的下述權利及自由施加限制：

(a) 第八條 遷徙往來的自由

(b) 第九條 驅逐出香港的限制

(c) 第十條 在法院前平等及接受公正公開審問的權利

(d) 第十六條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

(e) 第十七條 和平集會的權利

(f) 第十八條 結社的自由

7. 由於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的有關條文，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利益或保障國家安全或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而有此必要時，可對

上一段所述的權利及自由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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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在未有訂定彭力克條款的情況下，法院將採用何種法律驗

證，決定條例草案中是否有任何條文，應基於其不符合《基

本法》有關條文的理由而被宣布無效？

( b ) 如香港法院採用英國法院的做法，引用關於判斷的範圍
( m a r g in  o f  a pp r e c i a t i o n )的原則，彭力克條款如何發揮作
出 “足夠及有效的保障 ”的作用，以保障獲《基本法》保證
的 各 項 權 利 及 自 由 ？ 該 項 原 則 由 Lo r d  Ho p e在 處 理 R  v
D P P,  ex  pa r t e  Ka b e le in e [ 19 99]  4  A l l  E R  8 01 ,  84 7一案時認
可，並獲法院引用作審理 R v  L a mb e r t [ 2001]  1  Al l  ER 10 1 4
一案。該項原則訂明，法院根據有關公約 [《 1 950年歐洲
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 ]維護個人權利時，由於有關
法例是由一個民選的國會所通過，法院有權並就憲制原則

而言，應該對國會就怎樣才符合一般公眾利益的意見予以

一定程度的尊重。

8 . 關於由聲稱已應用或執行彭力克條款所涵蓋條文的人士

所 採 取 的 行 動 ， 在 未 有 就 不 遵 守 該 等 條 款 訂 定 任 何 罰 則 的 情 況

下，該等條款如何能為《基本法》所保證的各項自由提供足夠及有效

的保障？

訂定彭力克條款的需要訂定彭力克條款的需要訂定彭力克條款的需要訂定彭力克條款的需要

9. 閣下在所提交文件的第 13至 20段，論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 (下稱 “人大常委會 ”)解釋《基本法》的權力。本部謹擬在此補
充，根據《基本法》第十七條，人大常委會尚有另一角色。

10. 《基本法》第十七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

的法律須報人大常委會備案。人大常委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

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

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

11. 按照政府當局的意見，條例草案所載建議是否和中央管理的

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有關？若然，如人大常委會並

無按照《基本法》第十七條將所制定的法律發回，彭力克條款如何對

法院的司法管轄權發揮效力，以宣布某一條文不符合《基本法》第三

十九條？

1 2 . 此外，根據《基本法》第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觸。政府當局解釋，此條

文的效力是，如有關法例的任何條文不符合《基本法》，法院將不會

執行該條文與《基本法》不符的部分。當局亦表明，訂定彭力克條款

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規定法院須以有關條文符合《基本法》第三十九

條的方式詮釋有關條文，藉以避免該等條文變成無效。當局所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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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項目的，似乎是為了預防法院援引《基本法》第十一條以決定該等

條文是否合憲。因此，彭力克條款會否因為該理由而被指不合憲？

1 3 . 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6(1)條，法院或審裁處   

(a) 在就觸犯該條例的事件而採取的法律行動所引起的訴訟中，

而該訴訟是屬其司法管轄權範圍內者；及

(b) 在涉及違反或威脅違反人權法案的事件而屬其司法管轄權範

圍內的其他訴訟中，

可就該項觸犯、違反或威脅違反事件，頒發它有權在該等訴訟中頒發

而認為在該情況下屬適當及公正的補救、濟助或命令。雖然本部並不

相信第 6(1)條的效力會為彭力克條款所取代，但最低限度是否可辯稱，
彭力克條款可防止被控觸犯有關條文所涵蓋罪行的被告人提請法院援

引第 6(1)條？

《基本法》第三章有關人權的其他條文《基本法》第三章有關人權的其他條文《基本法》第三章有關人權的其他條文《基本法》第三章有關人權的其他條文

14. 除了閣下所提交文件第 21段列述的條文外，《基本法》第三
章尚有其他關於基本權利的條文，《基本法》第二十八、二十九及三

十八條是其中一些例子。在Ng Ka Ling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1999]
1 HKC 291一案及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  [2001]
HKCFA 35一案中，終審法院裁定第三章界定了構成香港居民的人士類
別，並就此等居民的權利和義務訂定條文。載有此等權利和義務的條

文是在憲法上就各項自由所作出的保證，亦是在香港奉行另一套制度

的核心條文，應獲給予寬義的解釋。

15. 在其他條文中獲得保證的部分權利和自由，是絕對而不受任

何限制的權利和自由。舉例而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
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

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然而，獲《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 (第 3 83章 )第十六、十七及十八條保障的權利和自由 (即
意見和發表的自由、和平集會的權利及結社的自由 )，則須受到各項限
制。制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目的，是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納入香港法例中。因此，該條例

可被視為《基本法》第三十九條所指，用以實施國際公約的法例之一。

政府當局可否澄清其決定如何草擬彭力克條款時，曾否考慮《基本

法》第三十九條所作出保障的程度 (該條文訂明有關保障或須受到限
制 )，與《基本法》第三章其他條文如第二十七條 (該條文訂定了絕對的
保障 )之間的明顯不一致之處？

草擬方面的關注草擬方面的關注草擬方面的關注草擬方面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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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假設政府當局信納執行 16號文件所載擬議彭力克條款的政策
目標，在憲法及法律兩方面均無問題，當局會否考慮下述或許需要解

決的問題：

(a) 彭力克條款所針對的是何人；

(b) 對《基本法》第三章其他有關條文及第八十七條的影響；

(c) 對《刑事罪行條例》及《官方機密條例》其他未為彭力克條

款所涵蓋的部分和對其他條例的影響。

助理法律顧問

(黃思敏女士 )

副本致：保安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黃宗殷先生 )(圖文傳真： 2 52 3  16 85 )
律政司 (副法律草擬專員毛錫強先生 )(圖文傳真： 2 86 9  13 02 )
法律顧問

總主任 (2)1

2003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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